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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生对象
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报考：
（1） 我省全日制高职高专应届毕业；
（二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各专业身体要求按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。
二、招考类别
根据专业对口原则，高职高专和本科专业分为文史、理工、经管、法学、教育、农学、医学、艺术8个招考类别。
三、招生计划
招生高校为我省各类全日制本科高校，包括普通本科高校、独立学院和职业技术大学，经批准均可开展专升本招生。
招生高校根据浙江省教育厅下达的专升本招生规模，编制分类分专业计划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。招生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，原则上按照《浙江省专升本各类别所含专业对照表（2026年版）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对照表》）的对应关系，确定招考类别及对应的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要求；部分专业确有需要的，经同意后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缩小对应的高职高专专业范围。英语不作为统一报考条件，但招生高校可根据专业学习需要明确有关能力等级要求，并在省统一向社会发布的招生计划中公布。学校不设单科成绩要求。
四、报名与缴费
（一）网上报名
符合条件的考生须在2026年3月14日9时至18日17时内，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（www.zjzs.net）报名系统，按要求如实填写报名信息，上传本人照片。
（二）志愿填报
每个考生可填报8个志愿，每个志愿包括1所高校和1个专业。考生只能选择1个招考类别，具体类别根据考生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，按《对照表》确定，跨类别填报的志愿无效。考生填报前须认真查看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要求，确保本人志愿填报符合要求、入学后能正常完成本科阶段学业。医学、护理类等专业的具体报考要求和学制年限，由招生高校严格根据教育部和行业要求设定，在招生计划中予以明确。
（三）资格审核
相关高校于3月19日至21日期间对完成网上信息输入的本校考生进行网上资格审核；3月22日9时起，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审核结果。
（四）网上缴费
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，须于3月23日9时至24日17时登录报名系统，按照系统指引完成网上缴纳考试费。根据《关于普通高校专升本和“2+2”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浙价费〔2005〕17号）有关规定，收费标准为110元/人次。逾期未完成缴费的，视为放弃报名。
五、考试组织
（一）考试科目
	招考类别
	考试科目

	文史、法学、教育、艺术
	大学语文、英语

	理工、经管、农学、医学
	高等数学、英语


艺术、体育类专业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同意，可由招生高校组织专业加试，并在报名工作开始前完成。专业加试合格的考生才能填报相应的高校专业志愿。
（2） 各科分值
各科满分均为150分。
（3） 考试时间
2026年4月18日，上午考高等数学或大学语文（9:00—11:30），下午考英语（14:30—17:00）。
（4） 考试组织
考试由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管理，各设区市教育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，考点设在设区市。考生于考前1周内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，考前1天考生可自主前往考点了解考场安排。
（5） 命题评卷
由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。公布成绩时间为5月中旬。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，可按规定程序进行成绩核查申报。成绩核查限报1科，只查漏评、误评、积分及统分差误，不查评卷宽严。
六、招生录取
录取工作贯彻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实行“招生高校负责、省教育考试院监督”的体制。
（一）划定最低控制线
评卷结束后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各类别计划的一定比例，分别划定录取最低控制线。
（二）投档办法
按8个招考类别分别对考生总分进行排序，并从高分到低分按考生志愿（高校+专业）顺序检索，一旦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高校和专业，即投档到该高校该专业。投档比例原则上为1∶1，同分情况下，文史、法学、教育、艺术类按大学语文成绩高低排序；理工、经管、农学、医学类按高等数学成绩高低排序，排序仍相同的考生一并投档。
（三）高校录取
招生高校根据招生计划严格按省有关规定制定工作细则，综合评价、全面考核、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拟录取考生高职高专阶段就读的高校于2026年7月15日前审核确认拟录取考生高职高专毕业资格，并报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复核，不能如期毕业者取消录取资格，招生高校按审核通过的名单办理录取手续，并寄发录取通知书。
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、专业，根据总体录取情况，视情决定是否进行征求志愿。其中艺术大类中的音乐、舞蹈、表演类专业生源不足时，可降分征求志愿，降分幅度不超过10分。
七、学籍管理
（一）报到注册
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2026年7月15日前取得的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原件报到注册，缺一不予报到。专升本学生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，学制两年（注明三年制的除外）。学费按升入学校同届学生收费标准执行。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籍迁移手续。
（二）学籍管理
学生入学后不允许转学、转专业。毕业时发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证书，文凭表述为“在本校XX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，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际时间填写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。
（三）入学资格复查
新生入学后，高校要进行全面复查，对不符合报考条件、报到条件和录取标准以及弄虚作假、违纪舞弊者，取消其入学资格，并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。
八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按照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号）、《普通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招生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学厅〔2009〕6号）精神及我省实际，符合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报考条件（含我省户籍外省就读）的退役士兵，高职高专毕业当年或退役后1年内报名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，录取时总分加20分参加统一录取。
考生身份为退役士兵的，报名时须在报名系统上传身份证、义务兵退出现役证照片，我省户籍外省就读的退役士兵考生还须上传毕业证明照片。
考生不得跨省重复报名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录取，否则遗留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（二）《浙江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考试考生登记表》（附件2）由考生所在高校打印存入考生档案并寄送至录取高校招生办。


附件：1.浙江省专升本各类别所含专业对照表（2026年版）
2.浙江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考试考生登记表


